












十、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

10.1 在合同有效期内，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，则合

同履行期可延长，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。

10.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， 应立即通知对方，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

证明 。

10.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120天以上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，确定是否继续

履行合同。

十一、 解决争议的方法

11. 1双方在签订、 履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，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 如

协商不成， 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十二、 合同生效及其它

12.1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

效 。

12.2本合同未尽事宜， 遵照《民法典》 、 《政府采购法》 有关条文执行 。

12. 3 本项目招标文件、 中标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均属于合同的一部分。

12.4本合同正本一式四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 甲乙双方各执二份。

甲方： 射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地址：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
联系电话 ：

乙方： 江苏河海运输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合德镇红旗西路 4号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
联系电话 ：

签订时间： 2026年 5月27日

7


